关于印发《关于促进规模工业企业加快发展奖励扶持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县工业园区：
    《关于促进规模工业企业加快发展奖励扶持暂行办法》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定远县委办公室
                       定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8月5日
关于促进规模工业企业加快发展奖励扶持暂行办法
    为激励和扶持全县规模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建立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队伍，进一步促进规模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项设置
    在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评选出 “十强企业”、 “十快企业”、“重点扶持企业”及“优秀企业经营者”，并给予表彰奖励和政策扶持。
    二、评选标准
    （一）十强企业  
    1、当年主营业务收入5000万元以上。
    2、当年入库税金200万元以上。
    凡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有资格参评“十强企业”。对符合参评条件的企业，制定具体考评细则，组织开展考评工作，按企业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在前十名的即为“十强企业”。
    （二）十快企业
    1、当年主营业务收入3000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20%以上。
    2、当年入库税金100 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20%以上。
凡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有资格参评“十快企业”。对符合参评条件的企业，制定具体考评细则，组织开展考评工作，按企业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在前十名的即为“十快企业”。
    （三）重点扶持企业
    1、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000万元以上；
    2、当年入库税金达100万元以上；
    3、当年技改投入300万元以上；
    4、当年出口贸易额100万美元以上；
    5、当年获得国家驰名商标、名牌产品、省级著名商标任意一种称号。
    同时符合以上任意两项条件的企业即当选为“重点扶持企业”。
    （四）优秀企业经营者
     被评为“十强”的前五名和被评为“十快”的前五名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即可当选为“优秀企业经营者”候选人。
     三、奖励方式
    1、荣誉奖励：对入选“十强企业”、“十快企业”和“优秀企业经营者”的，县委、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颁发奖牌或荣誉证书。
    2、物质奖励：对入选“十强企业”和“十快企业”的，县政府分别给予第一名奖励5万元，第二至第四名奖励3万元，第五至第十名奖励2万元。受奖励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所得奖励资金50%奖励给企业主要负责人。
    四、扶持政策
    对当年入选“十强企业”、“十快企业”和“重点扶持企业”的，县委、县政府给予以下政策扶持：
    1、优先安排信贷担保，并由县人行作为企业贷款融资的帮办单位，全程帮办；
    2、优先安排土地指标，用于企业技改或扩建；
    3、优先安排申报技改项目资助、贷款贴息、中小企业创业基金无偿资助和技术创新无偿资助等各项专项资金补助。
     五、评选管理
    1、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选一次。
    2、成立县企业考评奖励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企业考核评定的组织领导、扶持政策和措施落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经贸委），具体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
    3、考评工作由县考评奖励领导小组组织考核组，对申报企业逐个考核，经县考评领导小组审核，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报县委、县政府批准。
    4、所有参评企业实事求是提供资料，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荣誉，收回奖金，并取消参与下一年度的评选资格。
    5、凡符合入选条件的企业，于次年元月5日前向县经贸委申报，并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考评工作于次年元月20日前完成。
    6、“十强企业”、“十快企业”的考评细则另行制定。
    7、本办法由县考评奖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8、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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